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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房管局发布消费警示

网上说能帮人买经适房，别信
□晚报记者 胡审兵

针对近期一些市民投诉及公安机关调查发
现的问题，市房管局昨日召开通气会，发布郑州
市经济适用房购买消费警示，提醒市民不要通
过中介机构、个人、企业以及网络等渠道购买经
济适用房，网络上有人散布能帮人买到经适房，
经调查核实纯属虚假信息。举报电话：郑州市
房地产监察队 67182966、市经济适用房管理中
心67883331。
违反规定私购经适房，造成的损失个人自负

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中心新闻发
言人王书江介绍，新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明
令禁止中介机构代售经济适用住房。

“前一时期，通过群众举报和公安部门调查
案情发现多起诈骗案件，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打
着帮市民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幌子诈骗钱财，使一
些市民经济上蒙受了重大损失。”王书江说。

同时，新的经适房管理办法也明令禁止房
地产开发企业擅自销售经济适用住房。对违反
规定私下订购的个别市民，因无法办理手续造
成的损失，由个人自负。
骗购经适房，注销产权证，5年内不得再申请

对于现在网络上出现的一些人声称可以帮
人买到经适房等情形，王书江介绍，现在网络上
一些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自称能帮人买到
多个项目适房房源，甚至谎称非郑州市户口也
可代办购买，房源位置、楼层随意挑选，“经我们
调查核实，纯属虚假信息”。

根据新的经适房办法，采用瞒报、虚报等欺
骗手段，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由市房管部门责
令其退还所购经适房，并依法注销其房屋所有
权登记，购房人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购买。

物业维修基金用在哪儿了？
对账单今天开始送给业主看

物业维修资金被
称为房子的“养老金”，
但很多业主交了之后，
就不知道使用情况如
何。昨日上午，郑州市
住房保障与房地产管
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
宣布本市将向业主发
送物业维修资金对账
单，这在国内还属首
例，首批 20.15 万户业
主的对账单今日（9 月
20日）即能送达。

晚报记者 胡审兵

为让市民清楚了解自己所
交存的维修资金的数额及使用
情况，市房管局今年年初决定
把向业主发送房屋专项维修资
金“对账单”作为为民办的十件
实事之一。

任振祥介绍，该中心从昨
日开始分批次对维修资金交存
业主发送维修资金“对账单”。

首批950个小区20.15万户业主的对账单9月20日即能送达。
“考虑到初次发送对账单，咨询问题的业主会比较多，我们

将根据发送过程中反馈的情况，适时对发送工作进行调整，力
争年底前完成对全市维修资金交存业主对账单的发送任务。”任
振祥说。

据了解，本次发送的维修资金对账单内容包括4个部分：即个人
账户维修资金交存金额、使用金额、增值金额和结余金额。

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了解到，郑州市实行的发送维修资金对账
单制度，在全国维修资金管理行业中还属首例。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
理中心主任任振祥介绍，2001
年以来，本市新建房屋建立维
修资金达到 100%，2001 年以
前，房屋建立维修资金达到
62%。截至目前，已累计归集

维修资金 29.82亿元，面积达 7200万平方米；已累计拨维修资金 1.31
亿元，解决了 7783幢楼房公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
造问题，受益业主17.36万户。

任振祥说，维修资金归个人所有，自交存之日起即建立了个人账户，
每年按规定结息。截至目前，全市建立维修资金专户的商品房小区2686
个，房改房单位专户1120个，交存维修资金的业主户数近69.52万户。

据介绍，业主在申请使用维修资金时，遵循所有权人决策、政府监
督的原则，符合下列几个条件即可申请使用维修资金：一是房屋已建
立维修资金；二是房屋过了保修期；三是房屋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

备的确需要维修和更新、改造；四是通过“双三分之二”业主同意，符合
申请使用条件，均能达到“应修尽修。”没有其他任何限制。

市民可拨打维修资金使用咨询电话67889259进一步了解。

任振祥提醒业主，维修资金对账单中的“增值金额”为交存维修资
金存款利息。每年的6月30日为维修资金的年度结息日，本次对账单
截止时间为 2010年 6月 30日，是按照老办法规定的银行活期利率结
息。新办法从今年3月1日施行后，管理系统正在研发调整，下一次发
送的“对账单”，就是按新办法规定的银行定期一年利率结息执行。

本次维修资金对账单中的“使用金额”，是指业主应分摊且已分摊
维修资金的金额。如果本次“对账单”的房屋产权人与维修资金所有

人不一致，主要是因为房屋已交易过户而维修资金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造成的。

有的业主登录郑州房地产网查询有可能出现查询不到交存的维
修资金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新老合同编号不规则，楼号、单元号、房号
不规范等原因造成的，业主可拨打维修资金咨询热线电话67889628，
进行人工查询。其他有关购房、办证等房地产政策方面的问题，可拨
打房管局综合服务热线电话67889900咨询。

“增值金额”为交存维修资金存款利息

符合哪些条件可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全市近69.52万户业主交存了维修资金

首批维修资金对账单今日送达


